
臺中市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學生社團活動管理辦法 
104 年 8 月實施 

106 年 8 月 24 日修正 

107 年 8 月 22 日修正 

108 年 8 月 20 日修正 

109 年 8 月修正 

110 年 8 月 4 日修正 

壹、依據： 

依據臺中市 100 年 3 月 23 日教小字第 1000016116 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擴大學生學習領域，長期培育學生多元能力及開發潛能。 

二、廣納校內外優秀師資，提升學生社團教學品質，滿足學生學習的權利。 

三、提供多樣化學習管道，協助家長安排學生優質課後活動。 

参、社團定義： 

係指學校依課程規畫實施團體性、系統性的活動課程，由專業的師資指導，且需要定期

訓練或研習之學習團體。 

肆、社團內容： 

社團活動包括學藝性社團（如語文類、科學類）、才藝性社團（如音樂類、表演團隊類、

視覺藝術類）、體育性社團（如球類、田徑類）。 

伍、辦理原則： 

一、應由學校主辦：由學校學務處辦理，必要時得與家長會、基金會及地方社團合作。

社團活動時間需安排值班人員。 

二、聘請專業師資：應遴聘具有專業能力及教學經驗之師資指導。 

三、符合學生需求：依學生適性發展之需求，規劃各類社團活動。 

四、力求普遍參與：廣開項目積極推動多元發展。 

五、鼓勵精緻卓越：定期成果發表或自我評比，追求卓越與績效。 

陸、參加對象： 

本校 1-6 年級學生，且需取得家長同意後參加。 

柒、上課時間與場地： 

一、學期中，於週三下午 12:50-16:00 非正課時間實施，並以 12-15 週為原則為原則。 

二、寒暑假，以學務處排定之上課日上課。 

三、場地安排需以正式課程需求為優先。 

  



捌、申辦步驟： 

一、檢附社團計畫（如附件一、二），於指定期限內，向學務處提出審核申請 

二、審核同意後，學務處彙整報名表，統一發放招生簡章 

三、各社團可以準備 A3 直式宣傳海報一張，由學務處統一張貼宣傳 

四、報名時，學務處依照核定人數辦理登記 

五、若報名超過核定人數，舉行公開抽籤，沒有抽中者辦理退費與第二次報名 

六、第二次報名額滿，即不再受理報名 

七、若招生不足核定人數之七成，學務處得視情況不予開班 

八、報名作業截止後，由學務處將參加學生名單造冊後，交由總務處印製繳費單，並將

學生名冊交給社團教師；學務處印製活動通知單（含活動時間、地點及指導老師聯

絡方式）給學生。 

九、第一次上課時發放課程進度表，以供家長查閱 

十、正式開課 

玖、師資： 

一、社團活動之師資應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 

二、若需外聘師資，講師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 

 （二）未具有教師資格者，應具相關專長素養，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 

   1.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 

   2.曾獲選為省市（直轄市）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或曾參加

上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競賽者。 

   3.曾獲得國家級、省市（直轄市）級，公開之能力檢定、檢核或鑑別證書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

發之證書、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未具備前項學經歷，而有特殊專長者（如民

間藝人足堪傳承技藝者）得由學校自行認定之，擔任助教者亦同。 

拾、學生收費： 

一、社團活動所需之經費本受益者付費之原則，得向學生收費。由參加該社團之學生平

均分攤，並應通知家長，不得另立名目收費。 

二、社團收費標準如下： 

 （一）全期所需總經費包含教師授課之鐘點費、行政費、教材、學習材料費，依照社

團性質及參加人數，由參加學生平均分攤。 

 （二）社團活動經費使用分配：教材、學習材料費另收外，教師授課之鐘點費以百分

之七十、行政費占百分之三十為原則。費用不足時，以支付教師授課鐘點費為

優先。 

 （三）行政費以支付招生事宜、水電費、場地維護費、加班費、一般事務費、補助成

果發表與對外比賽為原則。 

三、社團活動之經費應合理分配、收支公開，並以「代收代付」方式，納入本校公庫專

款專用，學期經費若有結餘，得保留繼續使用。 

四、弱勢或經濟不利學生，具有發展潛力且學習動機強者，應鼓勵其參加並酌予減免收



費，經費來源得運用相關愛心扶助計畫（如教育儲蓄專戶）等經費支應。學習或表

現優良之學生，應予表揚或酌予獎勵。 

拾壹、教師鐘點費： 

一、上課時間為每節五十分鐘，連續上兩節為九十分鐘，超過兩節需加計下課時間。 

二、若招生未達社團規模，在符合鐘點費所佔比例之原則下，酌降鐘點費。 

三、社團活動教師鐘點費之支領標準以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為支給

上限。內聘教師最高每節以新臺幣八百元為原則，外聘教師得依教師之學經歷或專

業能力等級或教學需求酌予提高至二千元，助教得減半以下支付。 

四、學期結束前檢據核銷，請領鐘點費。 

拾貳、退費標準： 

一、學生自確定錄取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七成；自實

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半數。參加社團

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二、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社團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應全額退還費用。 

拾參、成果： 

一、教學表件：學生名冊應於第二次上課結束後送學務處核對。指導老師簽到表及點名

簿應逐次完整填列，並於社團活動結束後一週內送學務處審核存查。 

二、成果報告：社團結束後一週內以 A4 彩色列印（至少二張，版面自行設計），連同附

件三、四、五，外加社團成果封面一張送交學務處存檔。 

三、成果發表：社團應視性質辦理成果發表會，並於學校重大活動（如校慶運動會或才

藝晚會、音樂晚會）時，視活動需求提供表演節目，展現活動成果。 

四、對外比賽：為鼓勵社團參與對外比賽，補助指導老師、助教及參賽學生午餐費用，

每學期以一次為限，請指導老師於第三次上課前提出補助申請，以納入社團經費概

算。 

拾肆、本辦法陳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校長   

  



【附件一】東海國小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社團申辦申請表 

社團名稱  

申請單位  

申請人  

申請單位手機  

開課教師  開課教師手機  

最高學歷  

個人專長  

個人經歷  

證照  

活動目的  

課程活動或進度表 以附件二呈現。 

開班年級（可複

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六年級 

開班人數及費用 

最低招生人數    人，最多招生人數    人。 

預計每生收費：（100 元/次，100*14=1400 元/

人），每生另需繳交材料費       元（無則免

填） 

材料費用包含（項目/價格）： 
 

 

上課時段 

110 年 9月 22 日~12 月 15 日(每週三下午)，共計 13 次。 

□ A 班 12:50-14:20 （連續上 2節，課間不休息） 

□ B 班 14:30-16:00 （連續上 2節，課間不休息） 

註：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統一上課 13 次。 

上課地點需求  □普通教室  □科任教室  □藝風堂  □操場 

上課使用器材 
教練提供： 

學生自備：  

備註 
說明：自 106 學年度起，本校學生課外社團收費採每生每次 100 元

為基本收費標準。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申請人：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二】 

東海國小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社教學進度表 

指導老師：            ，上課時間：110/9/22(三)~110/12/15(三)，共 13 次 

A 時段 12:50-14:20，B時段 14:30-16:00 

次數 日期 教  學  進  度 

1 9/22(三)  

2 9/29(三)  

3 10/6(三)  

4 10/13(三)  

5 10/20(三) 
 

 

6 10/27(三)  

7 11/3(三)  

8 11/10(三)  

9 11/17(三)  

10 11/24(三)  

11 12/1(三)  

12 12/8(三)  

13 12/15(三)  

備註：評量週照常上課 

社團老師：                               學務處： 

  



【附件三】 

東海國小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社團老師簽到表 

社團老師：          ，上課時間：9/22~12/15，＿時＿分～＿時＿分 

次數 日期 簽到 簽退 

1 9 月 22 日     

2 9 月 29 日     

3 10 月 6 日     

4 10 月 13 日     

5 10 月 20 日     

6 10 月 27 日     

7 11 月 3 日     

8 11 月 10 日     

9 11 月 17 日     

10 11 月 24 日     

11 12 月 1 日     

12 12 月 8 日     

13 12 月 15 日     

學務處：    

 



【附件四】 

東海國小 110 上學生社團點名表 

時間:          上課地點：        社團：       教師：         

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日期 9/22 9/29 10/6 10/13 10/20 10/27 11/3 11/10 11/17 11/24 12/1 12/8 12/15 

編 

號 

班級 

座號 

學生 

姓名 
連絡電話 出席：打✔   遲到：打○   缺席：打✕   請假：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一、請社團老師確實點名，未到學生請主動聯繫，聯繫未果請將名單送至學務處。 

        學務主任：陳華欣 #160 訓育組長：連怡婷 #162 

二、上課「前」「後」請老師進行桌椅消毒，學生確實洗手。(次氯酸水請勿直接接觸身體) 

三、請叮嚀學生勿動原教室學生之物品(如：抽屜。建議學生的物品整齊放置在教室外的窗臺上) 

四、請帶走當節課所製造的垃圾，勿留原地。(提醒學生上課期間不飲食) 

五、課程結束，請確實將門窗緊閉上鎖後，再將點名簿及消毒用物品送回學務處彙整。 

六、課程結束時，請務必帶領孩子一同將活動場地復原，並將孩子整隊帶至校門口（內）等候家

長接回。若有學生家長多次未準時接孩子，也請社團老師轉知，學校會再與家長溝通。 

 

        感謝您的配合！                                 學務處： 



【附件五】 

臺中市東海國小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參與社團學生回饋單 
 

 社團：                           年    班，姓名：                   

回饋項目 
滿意度（請勾選）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一 老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二 老 師 的 教 學 內 容     

三 學 習 的 場 地 環 境     

四 自  己  的  表  現     

五 自 己 的 成 果 作 品     

六 給 授 課 老 師 的 話  

七 給 學 校 的 話  

八 心 中 還 想 上 的 課  

 

說明：此回饋表（全部學生）不需裝訂，連同活動成果一同繳交至學務處。 


